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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

(2002 年 3月 13日国务院第 56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2 年 3

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48号公布 自2002年 5月

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，防御和减轻

气象灾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条例。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人工影响天气活动，

应当遵守本条例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人工影响天气，是指为避免或者减轻气

象灾害，合理利用气候资源，在适当条件下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

大气的物理、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，实现增雨雪、防雹、消雨、

消雾、防霜等目的的活动。

第四条 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按照作业规模和影响范围，在作

业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，由气象主管机构组

织实施和指导管理。

第五条 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工作，应当制定人工影响天气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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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计划。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由有关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商同级

有关部门编制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按照有关人民政府批准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开展的人

工影响天气工作属于公益性事业，所需经费列入该级人民政府的

财政预算。

第六条 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应当具备适宜的天气

气候条件，充分考虑当地防灾减灾的需要和作业效果。

第七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人工影响天气科学技术研究，推广

使用先进技术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专家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

的效果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对提供决策依据的有关单位

给予奖惩。

第八条 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地点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气象主管机构根据当地气候特点、地理条件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》的有关规

定，会同有关飞行管制部门确定。

第九条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单位，应当符合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条件。

第十条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人员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培训、考核合格后，方可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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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人员名

单，由所在地的气象主管机构抄送当地公安机关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利用高射炮、火箭发射装置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

业，由作业地的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向有关飞行管制部门

申请空域和作业时限。

利用飞机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

象主管机构向有关飞行管制部门申请空域和作业时限；所需飞机

由军队或者民航部门按照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方式提供；机场管

理机构及有关单位应当根据人工影响天气工作计划做好保障工

作。

有关飞行管制部门接到申请后，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通知申

请人。

第十二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必须在批准的空域和作

业时限内，严格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作业规范和操作

规程进行，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的指挥、管理和监

督，确保作业安全。

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作业地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具

体情况提前公告，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。

第十三条 作业地气象台站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

响天气作业所需的气象探测资料、情报、预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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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、水利、林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无偿提供实施人工影

响天气作业所需的灾情、水文、火情等资料。

第十四条 需要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

业的，由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确定；协商不成

的，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商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确定。

第十五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火箭发射装置、炮

弹、火箭弹，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共同指定的企业

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标准和要求组织生产。

因作业需要采购前款规定设备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

象主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政府采购的规定组织采购。

第十六条 运输、存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、火

箭发射装置、炮弹、火箭弹，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武器装备、爆炸

物品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。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炮弹、火

箭弹，由军队、当地人民武装部协助存储；需要调运的，由有关

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武器装备、爆炸物品管理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办理手续。

第十七条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的高射炮、火箭发射

装置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组织年检；年检不合

格的，应当立即进行检修，经检修仍达不到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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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，予以报废。

第十八条 禁止下列行为：

(一)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

单位或者个人；

(二)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气无关的

活动；

(三)使用年检不合格、超过有效期或者报废的人工影响天气

作业设备。

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之间需要转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

备的，应当报经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批准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严重后

果的，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、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

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由有关气象

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取消

作业资格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：

(一)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；

(二)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

的；

(三)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

单位或者个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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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未经批准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之间转让人工影响天

气作业设备的；

(五)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气无关的

活动的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，

造成特大安全事故的，对有关主管机构的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《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

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为军事目的从事人工影响天气活动的具体管

理办法，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